
 

地方政府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相關收入解繳國庫

作業要點 
規定 說明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及所屬機關（構）、學校（以

下統稱地方政府）經管國有公用不

動產，收取之相關收入，除其他法

律另有規定外，應依國有財產法第

七條及本作業要點計算國庫應分配

金額，解繳國庫。 

一、 定明地方政府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

收取之相關收入須解繳國庫。 
二、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所收

取之收入，除其他法律（例如：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九條、停車場法

第四條等）另有規定外，依國有財

產法（以下簡稱國產法）第七條規

定，應解繳國庫。復依行政院九十

二年四月三十日院臺內字第○九二

○○二○七○○號函示，地方政府

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應就收入扣

除管理維護費用後之純收益，按地

方政府投資改良支出加上地方所有

不動產，與國有不動產提供使用價

值之比例計算，分別解繳國庫及地

方公庫。其中，管理維護費用，應

將實際支出項目函送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以下簡稱本署）確認，再核

實列支。按中央機關經管國有公用

不動產之收入，得透過各該機關之

國庫帳戶解繳國庫，惟地方政府經

管國有公用不動產之收入，因本身

無國庫帳戶，需透過本署解繳國

庫，且各地方政府對於如何計算應

解繳國庫金額及繳庫作業常有疑

義，為利地方政府作業，爰訂定本

要點，定明各項收入計算式及繳庫

作業。 
三、 地方政府於經管之國有不動產執行

業務收取之規費，應依該規費收入

預算歸屬，分別解繳各級政府公

庫，亦即，規費收入非屬本要點適

用範圍。 
二、地方政府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收取定明地方政府就其經管之國有公用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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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收入，應按收入性質分別依下

列方式計算應解繳國庫金額： 
（一）提供使用、收益，收取之租金、

權利金、使用費、使用償金等一

切財產收入： 
      應解繳國庫金額＝（收益標的之

總收入－收益標的之管理維護經

常支出）×【國有不動產價值÷（國

有不動產價值＋地方有不動產價

值＋地方政府對收益標的之投資

改良資本支出）】 
（二）向占用人收取之使用補償金及相

關收入： 
      應解繳國庫金額＝總收入－因收

取該收入衍生且實際繳納之地價

稅、房屋稅、複丈費或訴訟費 
（三）依法參與都市更新、土地重劃、

區段徵收等領取之對價收入： 
      應解繳國庫金額＝總收入 
    前項計算過程中如有小數，四捨五

入取至小數點以下第二位；最後計

算出應解繳國庫之金額如有小數，

四捨五入取至整數。 

產所收取之各項收入解繳國庫計算式。

各項收入收取之法令依據如下： 
一、 國有公用不動產提供使用、收

益，收取之租金、權利金、使用

費、使用償金等一切財產收入：

地方政府經管之國有公用不動

產，除其他法律（例如：促進民

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第十

五條、第十六條、第十七條、第

十九條，都市更新條例第二十七

條、第二十八條等）另有規定外，

依國產法第十一條、第二十八條

及第三十二條規定，應由管理機

關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業

目的，直接管理使用，不得擅為

收益。於符合國產法第二十八條

但書及同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五條

規定，在不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

定用途下，得依財政部訂頒「國

有公用不動產收益原則」規定辦

理出租或利用。 

二、 向占用人收取之使用補償金及相

關收入：地方政府經管之國有公

用不動產，被占用者，應依財政

部訂頒之「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

被占用不動產處理原則」，按民法

不當得利規定向占用人請求給付

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金。另依法

院判決或其他法令規定得向占用

人收取之收入，亦屬之。 

三、 依法參與都市更新、土地重劃、

區段徵收等領取之對價收入：地

方政府經管之國有公用不動產，

依都市更新條例、平均地權條

例、土地徵收條例等規定，參與

都市更新、土地重劃、區段徵收

等領取之對價收入。 
三、前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定明地方政府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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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益標的：指地方政府經管之國

有公用不動產。但地方有不動產

併同提供使用收益時，包括地方

有不動產。 
（二）管理維護經常支出：指地方政府

因收益標的提供使用、收益，致

須負擔該標的之管理維護義務且

實際支付，屬預算經常門之管理

維護費用支出。 
（三）國有、地方有不動產價值，指依

下列規定計算得數： 
1. 土地：按提供使用、收益期間起

始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乘以

提供使用、收益面積計算。 
2. 建物：按提供使用、收益期間起

始日當期之帳面價值乘以提供

使用、收益面積計算。 
（四）投資改良資本支出：指地方政府

因收益標的提供使用、收益，就

該標的實際支付，屬預算資本門

之投資改良支出。但建物之投資

改良支出已轉列收益標的之價值

者，不得列計。 

收取收入解繳國庫計算式中，各項

用詞定義。 
二、 得自國有公用不動產收益總額內扣

除之管理維護經常支出，須以地方

政府因該不動產提供使用、收益衍

生者為限，倘係因地方政府施政需

要負擔之例行性支出，應由地方政

府本管理機關權責自行編列預算支

應。 
三、 地方政府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提

供使用、收益方式（如：出租、利

用、通行權使用）態樣繁多，並非

均訂有租賃契約，爰國有、地方有

不動產價值，係分別按提供使用、

收益期間起始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建物帳面價值乘以提供使用、

收益面積計算。 

四、管理維護經常支出應分年就當年實

際支出之項目核實列支，不得與其

他年度併同計算。但情形特殊，經

檢具證明文件徵得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以下簡稱本署）同意與其他年

度併同計算者，不在此限。 
管理維護經常支出之項目屬附表一

所列者，由地方政府逕予核實計

列，其餘項目應函送本署認可後，

再核實列支。 
管理維護經常支出項目屬人事費

者，以地方政府就收益標的專屬聘

（僱）用人員為限，編制內人員不

得計入。 

一、 為利各年度收支結算，原則上管理

維護經常支出應分年就當年實際支

出項目核實列支，但考量實際上可

能之特殊情形，爰於第一項但書明

定例外情形得經本署同意後，與其

他年度併同計算。 
二、 定明地方政府經管之國有公用不動

產，因提供使用、收益所衍生，屬

預算經常門之管理維護費用支出，

可逕予核列之項目。如非屬附表一

所列項目，由地方政府檢具證明文

件徵得本署同意，方得認列。 
三、 地方政府負責管理國有公用不動產

之編制內人員，本係為執行其法定

業務而設置，其人事費理應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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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編列預算支付，爰於第三項明

定管理維護經常支出項目屬人事費

者，以地方政府就收益標的專屬聘

（僱）用人員為限，編制內人員不

得計入。 
五、投資改良資本支出之項目及金額，

由地方政府核實認列。 
定明地方政府就經管之國有公用不動產

所為投資改良資本支出之項目及金額，

由其核實認列。 
六、地方政府收訖國有公用不動產收入

後，應即按本作業要點規定計算應

解繳國庫金額，並依不動產坐落縣

市，匯入本署所屬分署之保管款國

庫匯款繳庫帳號（如附表二）後，

函知各該分署辦理解繳國庫及掣據

事宜，並副知本署。 

地方政府收訖國有公用不動產收入後，

解繳國庫時點及方式。 

七、本署所屬分署接獲地方政府解繳國

有公用不動產收入時，應以「財產

收入」科目項下對應之子目及細目

歸解國庫。 

本署所屬分署接獲地方政府解繳國有公

用不動產收入之繳庫作業。 

 


